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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6-029）。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

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6年5月14日）登记在册的前十

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总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1 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 127,312,500 7.89

2 西藏厚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12,950,000 7.00

3 姜照柏 100,000,000 6.20

4 西藏永冠投资有限公司 35,387,200 2.19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204,477 1.13

6

珠海立本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立本成长2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7,213,911 1.07

7 伍超星 10,277,950 0.64

8 高盛国际－自有资金 9,121,903 0.57

9 陈慧 7,800,000 0.48

10 迟凤霄 7,379,100 0.46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总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1 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 127,312,500 7.89

2 西藏厚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12,950,000 7.00

3 姜照柏 100,000,000 6.20

4 西藏永冠投资有限公司 35,387,200 2.19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204,477 1.13

6

珠海立本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立本成长2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7,213,911 1.07

7 伍超星 10,277,950 0.64

8 高盛国际－自有资金 9,121,903 0.57

9 陈慧 7,800,000 0.48

10 迟凤霄 7,379,100 0.46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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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终止中

证金牛（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

理本公司旗下基金销售业务的公告

经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与中证金牛（北京）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金牛” ）协商一致，自2026年6月1日起中证金牛终止代

理销售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包括基金的认购、申购、定投、转换等业务。

已通过中证金牛持有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的投资者，如投资者在2026年6月1日

（不含）之前未作处理的，本基金管理人将协同中证金牛统一将投资者相关基金份额

调整至本基金管理人直销渠道。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后续投资者需补充完善相关

资料后，方可办理上述基金份额的查询、赎回、转换等相关业务。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本基金管理人对于本公告享有解释权。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

客服电话：400-6135-888（免长途费）

网址：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本

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

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

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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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8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8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路212号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代理董事长牛民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91人， 代表股份447,719,20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3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407,192,18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3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87人， 代表股份40,527,02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9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88人， 代表股份40,527,5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股份5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87人，代表股份40,527,0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8998%。

公司董事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 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提案1.0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7,829,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240%；反对29,

601,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17%；弃权287,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7,9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486%；

反对29,601,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415%；弃权

28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7099%。

提案2.00�审议通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1,962,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828%；反对29,

822,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728%；弃权89,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15,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933%；

反对29,822,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858%；弃权

8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20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张妮律师、兰怡焘律师接受委托，对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蜂巢丰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个

人投资者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5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蜂巢丰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蜂巢丰嘉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8275

基金管理人名称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蜂巢丰嘉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蜂巢丰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

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6-05-29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26-05-29

恢复申购、转换转

入的原因说明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人的投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蜂巢丰嘉债券A 蜂巢丰嘉债券C 蜂巢丰嘉债券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8275 018276 023612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申购、转换转入 是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6年5月29日起恢复本基金的个人投

资者申购、转换转入业务。

（2）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100-3783）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hexaamc.com）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 �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为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基金

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

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本基金是否与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5月29日

关于蜂巢丰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提高份额净值精度的公告

蜂巢丰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8275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26年5

月27日发生巨额赎回。 为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不因份额净值的数值精度受到不利影

响，经本公司与基金托管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自2026年5月27日起提

高本基金A类 （基金代码：018275）、C类 （基金代码：018276） 及E类 （基金代码：

023612）份额净值精度至小数点后八位，小数点后第九位四舍五入。 本基金A类、C类及E

类份额将自大额赎回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不再产生重大影响时， 恢复按基金合同约定

的净值精度，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蜂巢基金客户服务电话：400-100-3783

蜂巢基金网址：www.hexaamc.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敬请投资者认

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

能力的投资品种。

特此公告。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8日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展直销

柜台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感谢广大投资者对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信任与支持，

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本公司决定于2026年5月29日（含当日）至2026年12

月31日（含当日）期间，对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申购（含转换转入） 蜂巢丰嘉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蜂巢丰旭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添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蜂巢丰裕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开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蜂巢丰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8275

蜂巢丰旭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8928

蜂巢添元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252

蜂巢丰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5929

二、申购费率优惠内容

销售机构名称

申购费率优惠

折扣

申购费率优惠内容 联系方式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折

实收申购费率=

原申购费率×0.1

客服电话：400-100-3783

网址：www.hexaamc.com

注：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三、 重要提示

1、上述各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

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申购费率优惠方案如有变动,本公司

将另行公告。

2、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请遵循本公司业务规则及本次活动的具体规

定。 有关优惠活动的开展时间及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本公司的有关公告。

3、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为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

司提醒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

要》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

验、 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与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9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

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光大保德信数字经济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光大保德信

创新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光大保德信高端装备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光大保德信睿阳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更新） 及前述基金的产品资料概要 （更新） 全文于2026年5月29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epf.com.cn）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

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202-888）咨

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

资决定。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9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终

止与上海有鱼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销

售业务合作关系的公告

为维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

上海有鱼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鱼基金”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26年5月29日起终止与有鱼基金的销售业务合作关系，

同时不再受理投资者通过有鱼基金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相关销售业务。敬请投资者

妥善作好交易安排。

本公告的有关内容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有鱼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61265457

网址：www.youyufund.com

2、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666-998

网址：www.qhkyfund.com

二、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

688059

证券简称：华锐精密 公告编号：

2026-040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

执照的公告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6年5月21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 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变

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并取得

了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具体登记事项如下：

名称：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0799104619D

注册资本：玖仟玖佰玖拾捌万陆仟柒佰陆拾捌元整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7年3月7日

法定代表人：肖旭凯

住所：株洲市芦淞区创业二路6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制品研发；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

售；金属工具制造；金属工具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

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金属切削加工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26-075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许可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协议类型：开发、生产及商业化许可等

●协议内容： 控股子公司药友制药获智翔金泰授予许可产品 （即以纬利妥米单克隆抗体

（GR1803） 为唯一活性成分及/或约定的同时靶向BCMA和CD3的双特异性抗体药品） 于许可区域

（即中国境内及港澳台地区）及领域（即用于人类疾病的诊断、预防和治疗）的临床开发、商业化的独

占权利以及生产工艺研究、生产的排他权利，并将由药友制药作为该产品于许可区域的上市许可持有

人（MAH）。

●特别风险提示：

1、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的注册、生产、商业化等还须得到相关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国家药监

局等）的批准。 根据药品研发经验，药品研发是项长期工作，需要经过临床试验、注册等诸多环节，具有

不确定性。 因此，许可产品能否完成相关临床试验以及于许可区域获得上市批准，均存在不确定性。

2、许可产品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用药需求、市场竞争、销售渠道等因素影

响，存在不确定性。

一、概述

2026年5月28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药友制药与智翔金泰签订《许可协议》，药友制药获智翔金泰

授予许可产品（即以纬利妥米单克隆抗体（GR1803）为唯一活性成分及/或约定的同时靶向BCMA和

CD3的双特异性抗体药品）于许可区域（即中国境内及港澳台地区）及领域（即用于人类疾病的诊断、

预防和治疗）的临床开发、商业化的独占权利以及生产工艺研究、生产的排他权利，并将由药友制药作

为该产品于许可区域的上市许可持有人（MAH）。

本次许可已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请股东会批准。

二、许可产品的基本情况

GR1803是一种双特异性抗体，可同时结合BCMA和CD3抗原，从而将细胞毒性T� 细胞重定向至

表达BCMA的细胞，拟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系统性红斑狼疮等。

2024年8月，GR1803注射液用于既往至少接受过三线治疗（包括一种蛋白酶体抑制剂、一种免疫

调节剂和一种抗CD38单克隆抗体）的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成人患者被国家药监局纳入突破性

治疗品种名单；2026年1月，该适应症的附条件上市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并已被纳入优先审评品种

名单。 此外，截至本公告日期（即2026年5月28日，下同），该药品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于中国境内

处于I期临床研究阶段、GR1803注射液（皮下注射）用于复发性/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的临床试验申请

已获国家药监局批准。

根据IQVIA� MIDASTM最新数据（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

咨询服务提供商。），2025年，BCMA×CD3靶点抗体药品于全球范围的销售额约为11.39亿美元。截至

本公告日期，已有2款BCMA×CD3靶点抗体药品于中国境内获附条件上市批准，分别是Pfizer� Inc.的

埃纳妥单抗注射液（2025年3月获批上市）、Janssen-Cilag� International� NV的特立妥单抗注射液

（2024年6月获批上市）。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智翔金泰成立于2015年10月， 注册地为重庆市， 其为上证所科创板上市企业 （证券代码：

688443），法定代表人为刘志刚。智翔金泰主要从事自身免疫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和肿瘤等疾病领域抗

体药物的研发、生产及商业化。 截至2026年3月31日，重庆智睿投资有限公司为其控股股东、持有其约

54.54%的股权；蒋仁生为其实际控制人。

四、《许可协议》主要内容

（一）许可内容

于许可区域及许可领域内（定义见下文），智翔金泰就许可产品授予药友制药作为上市许可持有

人（MAH）且可分许可的如下权利：

1、临床开发、商业化的独占许可；

2、生产工艺研究、生产的排他许可（即智翔金泰为特定目的可保留自行开发、自行或委托第三方

生产的权利）。

（二）许可区域：中国境内及港澳台地区。

（三）许可领域：用于人类疾病的诊断、预防和治疗。

（四）付款

1、药友制药将就本次许可依约向智翔金泰支付至多60,000万元的首付款、上市里程碑及技转里

程碑款项，具体如下：

（1）首付款至多30,000万元，于本协议生效后依约支付/结算。

（2）上市里程碑至多25,000万元，依约于许可产品首次获得国家药监局上市许可后支付。

（3） 技转里程碑至多5,000万元， 依约根据许可产品生产技术转移以及生产场地变更等进展支

付。

2、基于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的年度净销售额（定义依约定）达成情况，药友制药应依约向智翔金

泰支付分梯度的销售里程碑款项。

3、销售提成

于销售提成期限内，药友制药应根据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的年度净销售额达成情况、按约定的高

单数至低两位数百分比（或根据调减机制）向智翔金泰支付销售提成。 销售提成期限届满且足额支付

《许可协议》项下的约定付款项后，本次许可转为永久的、不可撤销的、许可费付讫的许可。

（五）生效

本协议自2026年5月28日起生效，有效期持续至销售提成期限届满之日止，但依约提前终止的除

外。

（六）本协议终止的主要情形

1、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后，可予终止。

2、如一方发生清算、破产或重大违约且未于约定期限内补救等情形，则另一方有权终止。

3、如出现（其中主要包括）许可产品未能于约定时限内获批、且双方于约定期限内亦未能协商一

致等情形，药友制药有权终止本协议。

4、如出现（其中主要包括）药友制药于约定期间或更长时间停止在许可区域内对许可产品的商业

化且未于约定期限内补救等情形，则智翔金泰有权终止本协议。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许可旨在充分发挥双方在临床、生产和商业化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丰富本集团在血液瘤领

域的产品管线，从而强化在该治疗领域的竞争力。

六、风险提示

1、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的注册、生产、商业化等还须得到相关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国家药监

局等）的批准。 根据药品研发经验，药品研发是项长期工作，需要经过临床试验、注册等诸多环节，具有

不确定性。 因此，许可产品能否完成相关临床试验以及于许可区域获得上市批准，均存在不确定性。

2、许可产品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用药需求、市场竞争、销售渠道等因素影

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复星医药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许可协议》

八、释义

本次许可 指

药友制药获智翔金泰授予许可产品于约定的许可区域及领域内的临床开发、 商业化

的独占权利以及生产工艺研究、生产的排他权利，并由药友制药作为该产品于许可区

域的上市许可持有人（MAH）。

本公司、

复星医药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国家药监局 指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上证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许可产品 指

以纬利妥米单克隆抗体（GR1803）为唯一活性成分及/或约定的同时靶向BCMA和

CD3的双特异性抗体药品

销售提成期限 指

就许可区域内任一地区而言，自该地区首次商业销售之日起至以下最晚之日止：（1）

12年届满、（2）约定的分子核心专利权利的全部有效权利要求到期之日、（3）该地区

的所有监管排他期届满之日

药友制药 指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元、万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万元

智翔金泰 指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上证所科创板上市企业，证券代码：688443

中国境内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许可协议》 指 2026年5月28日，药友制药与智翔金泰签订的《关于GR1803项目的许可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26-076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展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前情概述

为持续拓展药械领域早期创新项目培育和孵化的渠道，2026年3月31日，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本集团作为LP参与设立目标基金（由天津二期基金、杭州基金两支平行

基金组成），该等平行基金将在满足各自决策机制约定的条件下共同实施对外投资。

同日，本公司控股企业苏州君明、天津君海与其他3方投资人就共同设立天津二期基金签订《天津

二期基金合伙合同》。该基金募集规模为100,000万元，其中：本公司控股企业苏州君明、天津君海作为

LP分别现金出资28,800万元、1,000万元认缴该基金的等值财产份额。

以上详情请见本公司2026年4月1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进展情况

2026年5月28日，本公司控股企业苏州君明与其他7方投资人就共同设立杭州基金签订《杭州基金

合伙合同》。 该基金计划募集规模为100,000万元，其中：首轮拟募集80,000万元、后续募集可于首次

交割后开展（但最晚不迟于首次交割日后的12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期（即2026年5月28日，下同），杭州基金各投资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人名称

合伙人

类型

出资金额

/认缴财产份额

份额比例

（预计）注1

出资

方式

责任

承担

杭州复曜 GP 200 0.250%

货币

无限

责任

苏州君明注2

LP

27,800 34.750%

有限

责任

拱墅产业基金 16,000 20.000%

杭州高科创投 12,000 15.000%

横琴深合产投 12,000 15.000%

宁波鑫珲 5,500 6.875%

富阳产业基金 4,000 5.000%

惠福科创 2,500 3.125%

合计 / 80,000 100.000% / /

注1：各方实际持有该基金的份额比例以最终实缴情况为准。

注2：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各投资人于杭州基金的认缴出资金额乃根据该基金的投资方向所需投入的资金以及各自拟出资

比例，由各方公平协商确定。

本集团拟以自有资金及/或自筹资金支付参与设立杭州基金的对价。

杭州基金设立后，将成为本公司之联营企业。

三、本集团以外的其他投资方的基本情况

经合理查询，截至本公告日期，本次参与共同设立杭州基金的本集团以外的其他投资方与本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且亦无增持本公司股份的计划。 除下文所述本次参与

设立杭州基金的相关约定及另有说明外，该等其他投资方与本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且与第三方

不存在其他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安排。

1、杭州复曜

杭 州 复 曜 成 立 于 2026 年 1 月 ， 注 册 地 为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0105MAK5EURD4E，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复健。 杭州复曜的经营范围包括企业管理咨询；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

截至本公告日期， 杭州复曜获认缴的财产份额为1,000万元，GP上海复健认缴其1%的合伙份额，

LP复曜启杭、复星医药产业分别认缴其50%、49%的合伙份额；刘晓华系其实际控制人。

由于杭州复曜系2026年1月新设企业，截至本公告日期，其尚未制备财务报表。

2、拱墅产业基金

拱墅产业基金成立于 2017年 3月， 注册地为浙江省杭州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3MA28MX6N42，法定代表人为应丹平。 拱墅产业基金的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服务：投资

管理咨询。

截至本公告日期，拱墅产业基金的注册资本为150,000万元，杭州拱墅国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

有其100%的股权；杭州市拱墅区财政局系其实际控制人。

根据拱墅产业基金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其总资产为159,

879万元、所有者权益为155,238万元；2025年，其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13,936万元。

3、杭州高科创投

杭州高科创投成立于 2008年 4月， 注册地为浙江省杭州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06739582569，法定代表人为沈芸。 杭州高科创投的经营范围包括服务：创业投资管理。

截至本公告日期，杭州高科创投的注册资本为171,367.6998万元，杭州市科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其100%的股权；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系其实际控制人。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单体口径），截至2025年12月31日，杭州高科创投的总资产为547,963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512,195万元；2025年，其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126万元。

4、横琴深合产投

横琴深合产投成立于 2023年 10月， 注册地为广东省珠海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400MAD36FJU35，法定代表人为赵震宇。 横琴深合产投的经营范围包括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商务秘书服务；会议及展览服

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财务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策划。

截至本公告日期，横琴深合产投的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横琴深合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

股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财政局系其实际控制人。

根据横琴深合产投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其总资产为49,

664万元、所有者权益为49,084万元；2025年，其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6,549万元。

5、宁波鑫珲

宁 波 鑫 珲 成 立 于 2020 年 4 月 ， 注 册 地 为 浙 江 省 宁 波 市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0206MA2H52JL1K，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顺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鑫珲的

经营范围包括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截至本公告日期， 宁波鑫珲获认缴的财产份额为2,000万元，GP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顺睿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认缴其0.20%的合伙份额，LP黄国平、俞龙、毛杭挺分别认缴其90.00%、9.60%、0.20%的合伙

份额；黄国平系其实际控制人。

根据宁波鑫珲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其总资产为6,495万

元、所有者权益为192万元；2025年，其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2万元。

除本次投资外，截至本公告日期，宁波鑫珲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企业复星医药产业、苏州星晨共

同投资了苏州复健星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其5%的合伙份额）、与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复锐医疗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共同投资了天津星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4.9289%的股权）。

6、富阳产业基金

富阳产业基金成立于 2025年 8月， 注册地为浙江省杭州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83MAETC1Q020，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杭州富阳产业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富阳产业基金的

经营范围包括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截至本公告日期， 富阳产业基金获认缴的财产份额为1,000,000万元，GP杭州富阳产业基金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LP杭州兴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分别认缴其1%、99%的合伙份额； 杭州市富阳区财政局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系其实际控制人。

根据富阳产业基金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其总资产为46,

702万元、所有者权益为46,696万元；2025年，其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145万元。

7、惠福科创

惠 福 科 创 成 立 于 2002 年 9 月 ， 注 册 地 为 广 东 省 佛 山 市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4406007429663307，法定代表人为夏杰元。 惠福科创的经营范围包括废旧沥青再生技术研发，建筑

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石油制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橡胶加工专用设

备制造，橡胶加工专用设备销售，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橡胶制品销售，橡胶制品制造，金属废料

和碎屑加工处理，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门窗制造加工，门窗销售，金属门窗工程施工，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电气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装卸搬运，国内贸易代理，建筑材料

销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住房租赁，停车场服务，金属制品销售，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消防技术服务；许可项目：住宿服务。

截至本公告日期，惠福科创的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万宜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潘祁

祺系其实际控制人。

根据惠福科创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其总资产为254,938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20,842万元；2025年，其实现营业收入171,956万元、净利润1,525万元。

除本次投资外，截至本公告日期，惠福科创全资子公司佛山金都投资有限公司还与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企业复星医药产业、苏州星晨共同投资了苏州复健星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其

5%的合伙份额）。

四、杭州基金基本情况

1、规模：计划募集规模100,000万元，其中：首轮拟募集80,000万元、后续募集可于首次交割后开

展（但最晚不迟于首次交割日〈即该基金首期出资通知所载的到账日期，下同〉后的12个月）。

2、经营范围（拟）：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

理等活动（须在中基协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3、注册地（拟）：浙江省杭州市

4、截至本公告日期，各投资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人名称

合伙人

类型

出资金额

/认缴财产份额

份额比例

（预计）注1

出资

方式

责任

承担

杭州复曜 GP 200 0.250%

货币

无限

责任

苏州君明注2

LP

27,800 34.750%

有限

责任

拱墅产业基金 16,000 20.000%

杭州高科创投 12,000 15.000%

横琴深合产投 12,000 15.000%

宁波鑫珲 5,500 6.875%

富阳产业基金 4,000 5.000%

惠福科创 2,500 3.125%

合计 / 80,000 100.000% / /

注1：各方实际持有该基金的份额比例以最终实缴情况为准。

注2：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截至本公告日期，参与该基金募集的各投资人尚未支付投资款项，后续将根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

5、后续募集：

根据《杭州基金合伙合同》，该基金可在首次交割后开展后续募集，但最晚不迟于首次交割日后的

12个月。

6、基金管理人：

上海复健，其已于中基协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70608。

上海复健成立于2019年9月，注册地为上海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000MA1FL6W23C，法

定代表人为关晓晖。 上海复健的经营范围包括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截至本公告日期，上海复健的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本公司、复星高科技、李凡、关晓晖分别持有

其45.00%、29.00%、25.90%、0.10%的股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单体口径），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上海复健的总资

产为8,834万元、所有者权益为4,262万元；2025年，其实现营业收入7,764万元、净利润-342万元。

7、存续期：

杭州基金的存续期自首次交割日起8年，包括投资期及退出期。 除另有约定外，经GP同意，可延长

存续期一次；经顾问委员会同意可再延长一次；每次延长均不超过一年。投资期届满后的剩余存续期为

退出期。

8、投资期：

该基金投资期自首次交割日起至下列情形（最早）发生之日止：

（1）首次交割日满5周年之日，除另有约定外，经投委会同意，GP有权决定延长投资期，但至多延

长1年；

（2）全体合伙人届时的认缴出资总额（违约合伙人之认缴出资除外）已实际使用完毕或为下列目

的而作合理预留：①完成投资期结束前已签署书面协议的投资项目、②对现存的被投资公司等进行投

委会批准的追加投资、以及③支付该基金的债务和费用；

（3）发生《杭州基金合伙合同》约定的其他提前终止情形。

9、退出机制：

（1）基金退出：存续期届满或出现《杭州基金合伙合同》约定的其他应当解散的情形，可依约清算

解散。

（2）投资退出：由投委会审议决策投资项目的退出。

10、登记备案情况：

杭州基金将根据实际募集情况办理工商登记，并向中基协申请备案。

五、《杭州基金合伙合同》的主要内容

1、出资周期

各合伙人应根据GP书面通知分三期完成实缴出资，包括：

（1）首期出资（总认缴出资的40%）：GP最早可于该基金成立之日发出首期出资通知；

（2）第二期出资（总认缴出资的30%）：GP最早可于首期出资的80%已被使用后发出第二期出资

通知；

（3）第三期出资（总认缴出资的30%）：GP最早可于前两期出资的80%已被使用后发出第三期出

资通知。

2、管理及决策

（1）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该基金的GP，负责执行该基金的合伙事务、对外代表该基金。 GP有

权自行决定将该基金的管理职能委托予管理人承担。

（2）投委会

杭州基金之GP设投委会，作为该基金的投资决策机构，负责审议决策该基金的对外投资、投资退

出等。

投委会由7名委员组成，均由GP及管理人委派。 投委会委员实行一人一票；投委会所形成的决议须

经5名以上（含本数）委员通过方为有效。

杭州基金与天津二期基金的投委会委员人选和任期应完全相同，并按照相同的决策规则作出相关

决议。

（3）顾问委员会

杭州基金设顾问委员会，负责处理重大利益冲突事项及约定的其他事项。

顾问委员会由5名成员组成，LP拱墅产业基金、杭州高科创投、横琴深合产投分别有权委派1名成

员，苏州君明有权委派2名成员。顾问委员会成员实行一人一票，除另有约定外，顾问委员会所形成的决

议须经五分之三以上（含本数）有表决权成员同意方能通过。

（4）合伙人会议

杭州基金设合伙人会议，由全体合伙人组成。合伙人会议每年至少召开1次。包括LP与GP的互相转

变、GP的除名及更换等事项，需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方可通过；修订《杭州基金合伙合同》、更换管

理人等事项，需依约经GP及持有该基金财产份额67%的LP同意方可通过。

3、管理人及管理费

杭州基金成立时的管理人为上海复健，由其负责该基金的日常投资（及/或退出）及管理运营。 于

存续期内，杭州基金应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并由各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分摊，除另有约定外，计算

方法如下：

（1）投资期内：年度管理费 =�该基金实缴出资总额×2%；

（2）退出期内：年度管理费 =（该基金实缴出资总额 -�已退出项目的投资成本）×1.5%。

4、投资领域

杭州基金将主要以杭州地区、天津地区为重心，投资于生物药、化学创新药及仿制药、现代中药以

及生物医药服务、医疗器械、体外诊断技术等领域，以孵化早期项目、参投成长期项目为主。

前述范围内的投资金额应不低于杭州基金可投资金额的70%。

5、收益分配

除另有约定外，可分配资金按以下顺序和金额进行分配：

（1）现金分配

① 向全体合伙人按截至当次分配时点的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直至各合伙人均收回其实缴资

本；

② 就①分配后的剩余部分，向全体合伙人按截至当次分配时点的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直至各

合伙人累计实缴出资实现年化8%（单利）的收益；

③ 就①和②实现后的余额，向GP追溯分配，直至其收益达到分配超额可分配收入前全体合伙人

收益（不包括收回实缴资本）的20%；

④ 就①、②和③实现后的余额（即“超额可分配收入” ），其中20%分配给GP、80%按实缴出资比

例分配给各LP。

（2）非现金分配

如拟采用非现金分配的，亦需依照《杭州基金合伙合同》的约定执行。

6、生效

《杭州基金合伙合同》于2026年5月28日起生效。

六、风险提示

1、根据募集计划，目标基金由天津二期基金、杭州基金两支平行基金组成，且需在分别完成募集、

取得中基协备案并满足各自决策机制约定的条件下共同实施对外投资。

2、目标基金拟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法规、经济环境、行业周期、市场变化、投

资标的经营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且投资周期较长，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

等风险，且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七、备查文件

《杭州基金合伙合同》

八、释义

GP 指 普通合伙人

LP 指 有限合伙人

本公司、复星医药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复星高科技 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

复星医药产业 指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富阳产业基金 指 杭州鑫创引领自有资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复曜启杭 指 天津复曜启杭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拱墅产业基金 指 杭州拱墅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杭州复曜 指 杭州复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高科创投 指 杭州高科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基金 指

杭州复曜星启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登记

机关核准为准）

横琴深合产投 指 横琴深合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惠福科创 指 佛山惠福科创有限公司

目标基金 指 由天津二期基金及杭州基金两支平行基金组成

宁波鑫珲 指 宁波鑫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复健 指 上海复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合营公司

苏州君明 指 苏州君明致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苏州星晨 指 苏州星晨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天津二期基金 指 天津复星海河医疗健康产业二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君海 指 天津君海一号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本公司之控股企业

投委会 指 投资决策委员会

元、万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万元

中基协 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杭州基金合伙合同》 指

日期为2026年5月28日的《杭州复曜星启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有限合伙合同》

《天津二期基金合伙合同》 指

日期为2026年3月31日的《天津复星海河医疗健康产业二期创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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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23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的《绿田机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6-0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

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6年5月22日）登记在册的前十

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罗昌国 92,287,776 53.51

2 王德连 6,522,417 3.78

3 施服彪 5,056,800 2.93

4 潘新平 5,015,640 2.91

5 应银荷 1,960,000 1.14

6 邵雨田 1,819,516 1.05

7 应再贤 1,663,624 0.96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消费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80,100 0.80

9 祁建洪 1,370,800 0.79

10 陈小华 1,176,000 0.68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数。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罗昌国 92,287,776 53.51

2 王德连 6,522,417 3.78

3 施服彪 5,056,800 2.93

4 潘新平 5,015,640 2.91

5 应银荷 1,960,000 1.14

6 邵雨田 1,819,516 1.05

7 应再贤 1,663,624 0.96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消费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80,100 0.80

9 祁建洪 1,370,800 0.79

10 陈小华 1,176,000 0.68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数。

特此公告。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